
软 件 名 称： 晚晴智能照护健康机器人应用软件 
V1.0

著 作 权 人： 无锡晚晴呵护健康科技有限公司

开发完成日期： 2024年02月27日

首次发表日期： 2024年02月27日

权利取得方式： 原始取得

权 利 范 围： 全部权利

登 记 号： 2024SR0516884

根据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》和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》的

规定，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，对以上事项予以登记。

证书号： 软著登字第12920757号

2024年04月17日



软 件 名 称： 晚晴医疗视觉辅助诊断工具软件 
V1.0

著 作 权 人： 无锡晚晴呵护健康科技有限公司

开发完成日期： 2024年02月27日

首次发表日期： 2024年02月27日

权利取得方式： 原始取得

权 利 范 围： 全部权利

登 记 号： 2024SR0516886

根据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》和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》的

规定，经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审核，对以上事项予以登记。

证书号： 软著登字第12920759号

2024年04月17日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2.10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518000
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上芬社区龙胜路与景龙建设路交汇处融创智

汇大厦 C 座 1012 深圳市朝闻专利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黎路(0755-32910160)

发文日：

2023 年 05 月 04 日

申请号：202310483275.4 发文序号：202305040037245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38 条、第 39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3104832754

申请日：2023 年 04 月 27 日

申请人：无锡晚晴呵护健康科技有限公司

发明人：刘少山

发明创造名称：基于嵌入式系统与计算机视觉的皮肤疾病筛查方法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4 页

权利要求书 1 份 3 页,权利要求项数 ： 9 项

说明书 1 份 10 页

说明书附图 1 份 1 页

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

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：1 份

申请方案卷号：ZW2023263AI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 查 员：雷磊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2.10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518000
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上芬社区龙胜路与景龙建设路交汇处融创智

汇大厦 C 座 1012 深圳市朝闻专利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黎路(0755-32910160)

发文日：

2023 年 05 月 25 日

申请号：202310596202.6 发文序号：202305250072886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38 条、第 39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3105962026

申请日：2023 年 05 月 24 日

申请人：无锡晚晴呵护健康科技有限公司

发明人：刘少山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基于大型语言模型的老人病学对话系统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权利要求书 1 份 3 页,权利要求项数 ： 8 项

说明书 1 份 11 页

说明书附图 1 份 3 页

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

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4 页

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：1 份

申请方案卷号：ZW2023278AI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 查 员：王莹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2.10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518000
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上芬社区龙胜路与景龙建设路交汇处融创智

汇大厦 C 座 1012 深圳市朝闻专利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黎路(0755-32910160)

发文日：

2023 年 04 月 25 日

申请号：202310455026.4 发文序号：202304250185557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38 条、第 39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3104550264

申请日：2023 年 04 月 25 日

申请人：无锡晚晴呵护健康科技有限公司

发明人：刘少山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基于多传感器融合的在家健康监测系统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权利要求书 1 份 4 页,权利要求项数 ： 8 项

说明书 1 份 12 页

说明书附图 1 份 1 页

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

发明专利请求书 1 份 4 页

实质审查请求书 文件份数：1 份

申请方案卷号：ZW2023260AI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
